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度訴字第 162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09 月 22 日

案由摘要：都市計畫法事件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0年度訴字第 162號

                                    100年 9月 15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郭建輝即金晟小吃店　　　　　　　　　　　　

代　表　人　郭建輝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胡志強　　　

訴訟代理人　黃建豪　　　

上列當事人間因都市計畫法事件，原告不服內政部中華民國 100

年 3月 22日臺內訴字第 099024370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緣坐落在改制前臺中縣○○鎮中寧里豐勢路中盛巷 4號建築

    物（下稱系爭建築物，該建物坐落於改制前臺中縣○○鎮六

    合段 1007地號及 1007-2地號土地上），位於臺中縣○○鎮擴

    大都市計畫市場用地及商業區內。改制前臺中縣影響治安行

    業統一聯合稽查小組於民國（下同）98年 12月 1日下午 7時許

    赴該址稽查時，發現原告經營市招「金晟小吃店」，惟實際

    經營視聽歌唱業使用，改制前臺中縣政府認原告於市場用地

    內經營視聽歌唱業，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公共設施保留

    地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乃依同法第 79條及臺中縣處理違反都

    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以 99年 8月 10日府建城字

    第 09902498301號函（下稱原處分）處原告新臺幣（下同）6

    0,000元罰鍰，並勒令原告應於收到處分書之日起停止使用

    。原告不服，認系爭建築物原作戲院使用，現改作小吃店附

    設 KTV，其使用程度較原來作戲院輕微，依都市計畫法第 51



    條規定繼續為原來使用，且改為較輕之使用，對政府開發及

    徵收並無妨礙目的之使用，故無違反第 51條之規定；又本建

    物在未都市計畫前就存有合法建物，96年土地才被逕為分割

    為二，有商業區、有市場預定地，1棟合法建築物竟坐落在 2

    筆不同使用分區管制之土地上，何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

    之規定云云，提起訴願，亦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

（一）系爭建築物所在於 44年 10月 24日內政部核定為○○鎮都市

      計畫前即存在使用，且於 55年 12月再該管機關請領增建機

      房取得建物執照，係屬於合法保存登記之建物，並領有『

      金城戲院』營業登記證，直至 83年停止經營戲院，86年經

      營自助式 KTV及小吃店至今，皆依法領有營業登記，並按

      時繳交娛樂稅、營業稅。

（二）又系爭建築物坐落於○○鎮○○段 1007地號，分區使用為

      部分「市場預定地」部分「商業區」，於 96年才逕為分割

      成 1007及 1007-2地號 2筆，1007地號為市場預定地、1007-

      2為商業區，本建物在未都市計畫前，就存有合法建物，9

      6年土地才被逕為分割為二，有商業區、有市場預定地，1

      棟合法建築物竟坐落在 2筆不同使用分區管制之土地上，

      何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之規定。且原告迄今並以配合

      政府政策協力於維持原狀之使用，未牴觸法令從事建造、

      修建、採取土石、變更地形等情事。

（三）97年 4月 28日臺中縣政府聯合稽查第一次稽查時，赴同址

      稽查，發現所有權人郭淑圓經該建物提供與使用人張瑞熾

      經營視聽歌唱業，故仍依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以

      同法第 79條及臺中縣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規定：「處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

      萬元以下罰鍰。……。」但該案依據內政部 98年 5月 22日

      臺內訴字第 0980070066號訴願決定書（案號：098100015）

      將該處分撤銷，撤銷理由略述「原處分機關未指明系爭建

      築物提供經營作『視聽歌唱業』使用是否該當於改為妨礙

      公共設施保留地指定作市場目的較輕或較重使用之規定，



      反以其與系爭建築物原來做『戲院』使用比較，認定原告

      以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

      目的較輕之使用規定，則被告認定違規事實涵攝都市計畫

      法第 51條構成要件規定歷程既有違誤，……。」原告與張

      瑞熾所經營小吃店乙案，僅負責人之差異，前述裁定訴願

      機關即內政部卻有相反之決議，著實令原告無法難以信服

      ，一案有二判之情事。

（四）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36號理由書明文，「都市計畫既係

      預計二十五年內之發展情形而為訂定，依都市計畫法第二

      十六條規定，每五年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其中公共設施

      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如認無變更之必要主管機關本應儘

      速取得之，以免長期處保留狀態……等語。」內政部於 44

      年 10月 24日核定○○鎮都市計畫即受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迄今已逾 55年之久，原告所經營之建物數

      十年來鄉鎮市公所及機關政府單位，無徵收、無開發，未

      有效利用土地，影響當地居民甚鉅，是否有牴觸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及土地法第 214條「前條保留徵收之期間，不

      得超過三年，逾期不徵收，視為廢止。但因舉辦前條第一

      款或第四款之事業，得申請核定延長保留徵收期間；其延

      長期間，以五年為限。」上述建物受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

      使用管制規定已受限 55年之久，無任何實益，損害原告之

      權益。

（五）綜上所述，原告未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且被告對

      原告裁處有違平等原則。為此，原告依據行政訴訟法第 4

      條第 1項規定提起本件撤銷訴訟，並陳明求為判決：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被告則以：

（一）原告謂本案經營歌唱視聽業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得

      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乙節，經查

      都市計畫法 51條規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

      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

      較輕之使用。」經查本案原為○○鎮金城戲院，以播放電



      影形式經營，所有權人應向被告建築主管機關辦理變更使

      用，始得經營歌唱視聽業，既未經申請則只得繼續為原來

      金城戲院之使用，即不符合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條

      件，已明顯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

      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規定，且原經營戲院使用，嗣

      遞次經營與市場用地妨礙較輕之「飲酒店業」、「餐館業

      」後，復改為妨礙目的較重之「視聽歌唱業」使用、亦顯

      與都市計畫法第 51條原意不合。

（二）另被告於 98年 12月 17日同意「金晟小吃店」於市場用地內

      經營且變更所營業務包括「視聽歌唱業」，經查經濟部於

      98年 4月 13日廢除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改採依商業登

      記法辦理商業登記，以取代營利事業登記證並採「登記與

      管理分離原則」，而商業實際經營業務之營業場所，應符

      合都計、建築管理、消防、衛生等主管機關法令規定，是

      以本案於都市計畫內市場用地經營視聽歌唱業，仍應受都

      市計畫法相關規定約束。準此，被告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

      規定，裁處除命令其停止使用外，並裁處負責人（使用人

      ）罰鍰 60,000元整，所為之處分依法並無不當。

（三）原告於市場用地經營視聽歌唱業，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

      使用規定甚明，被告原處分係依 98年 12月 1日聯合稽查紀

      錄表當時所為之行為以都市計畫法第 79條及臺中縣處理違

      反都市計畫法統一裁罰基準規定所做之處分，並無不當，

      依法並無違誤。

（四）綜上所述，原告之訴為無理由，資為抗辯。並聲明求為判

      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本院按，行為時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

    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第 79條第 1項規

    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土地或建築物之使用，或從事建造、

    採取土石、變更地形，違反本法或內政部、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依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當地地方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得處其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

    理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拆除、改



    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不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

    原狀者，得按次處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

    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及行為時臺中縣處理違反都市

    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條規定：「本府為執行本法第

    七十九條及第八十條罰鍰部分之處分並考量違規使用類別之

    差異及違反次數，訂定統一裁罰基準，其規定如附表：……

    視聽歌唱……使用人或管理人……第一次六萬元……備註：

    罰鍰金額單位為新臺幣。」上開裁罰基準係分別就違反都市

    計畫法第 79條至 80條之不同情節，並考量違規使用類別之差

    異及違反次數，訂定不同之處罰額度，其除作原則性或一般

    性裁量基準外，另有例外情形之裁量基準，與法律授權目的

    尚無牴觸，自得加以適用。

五、上揭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列之爭點事項外，其餘為

    兩造所不爭執，並有處分書、97年 4月 28日及 98年 12月 1日改

    制前臺中縣政府影響治安行業統一聯合稽查紀錄表、臺中縣

    政府 97年 4月 29日中縣營 09701388營利事業登記證、98年 4月

    9日中縣營 09801023營利事業登記證、97年 12月 23日中縣營 0

    9704145營利事業登記證、98年 12月 7日金晟小吃店企業守護

    綜合保險單、臺中縣○○鎮 95年 6月 29日東鎮建字第 11453號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95年 12

    月 21日東鎮建字第 24785號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

    設施用地）證明書、98年 4月 7日東鎮建字第 6970號都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臺中縣東勢地政

    事務所 97年 2月 27日 97東建資字第 216號及第 217號建物所有

    權狀、臺中縣地方稅務局 97年房屋稅繳款書、臺中縣政府 98

    年 6月 16日府建城字第 0980180835號函、96年 11月 1日府建城

    字第 0960303927號令、98年 12月 17日府建商字第 0980316296

    號函、內政部 97年 3月 11日內授營都字第 0970801520號函、

    臺中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聯合櫃臺作業審查表、臺中縣政府

    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答覆書、98年 12月臺中縣政府

    商業登記、98年 4月 8日臺中縣政府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設立變

    更登記申請書、臺中縣○○鎮公所 99年 2月 23日處理違反都



    市計畫法事件查報表、99年 5月 19日臺中縣○○鎮○○段 100

    7地號土地建物查詢表、99年 1月 13日金晟小吃店臺中縣房屋

    稅籍紀錄表及照片、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東勢稽徵所 99

    年 2月 25日中區國稅東勢三字第 0990001786號函、98年 12月 1

    7日商業登記抄本、99年 9月金晟小吃店訴願陳述意見申請書

    、98年 4月 6日臺中縣地方稅務局房屋稅籍、98年 4月 7日房屋

    使用同意書、營業地址歷年商業登記抄本、100年 8月 3日臺

    中市東勢市區地籍圖查詢資料、100年 8月 20日營業稅稅籍管

    理及資料查詢作業、立法院公報第 62卷第 65期院會紀錄等件

    附卷可稽，為可確認之事實。

六、歸納兩造之上述主張，本件之爭點為：本件原告實際經營視

    聽歌唱業使用，是否符合行為時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但書「改

    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規定？系爭建築物坐落在商業區

    、市場預定地上，被告得否逕依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裁處

    ？被告對原告之裁處是否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6條平等原則？

    茲分述如下：

（一）按「都市計畫地區範圍內，應視實際情況，分別設置左列

      公共設施用地：一、道路、公園、綠地、廣場、兒童遊樂

      場、民用航空站、停車場所、河道及港埠用地。二、學校

      、社教機關、體育場所、『市場』、醫療衛生機構及機關

      用地。三、上下水道、郵政、電信、變電所及其他公用事

      業用地。四、本章規定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前項各款公

      共設施用地應儘先利用適當之公有土地。」「公共設施用

      地，應就人口、土地使用、交通等現狀及未來發展趨勢，

      決定其項目、位置與面積，以增進市民活動之便利，及確

      保良好之都市生活環境。」「中小學校、社教場所、『市

      場』、郵政、電信、變電所、衛生、警所、消防、防空等

      公共設施，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之。」

      都市計畫法第 42條、第 43條、第 46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都市計畫係依各種不同之目的劃設各種公共設施用地，

      並按其劃設指定之目的使用；其中，都市計畫劃設市場用

      地之目的，係為提供適當場所供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以增

      進市民活動之便利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



      置，亦為公共設施用地。另「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

      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由各該事業機構依法予以徵收或

      購買；其餘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左列方式

      取得之：一、徵收。二、區段徵收。三、市地重劃。」「

      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

      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必要時得加成補償之。但加成最高以不超過百分之四十

      為限；其地上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以重建價格為準。前項公

      共設施保留地之加成補償標準，由當地直轄市、縣（市）

      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土地現值時評議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在未取得前，得申請為臨時建築使用。前項

      臨時建築之權利人，經地方政府通知開闢公共設施並限期

      拆除回復原狀時，應自行無條件拆除；其不自行拆除者，

      予以強制拆除。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

      法，由內政部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

      九條第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稅；因繼承或

      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

      稅。」「私有公共設施保留地得申請與公有非公用土地辦

      理交換，不受土地法、國有財產法及各級政府財產管理法

      令相關規定之限制；劃設逾二十五年未經政府取得者，得

      優先辦理交換。前項土地交換之範圍、優先順序、換算方

      式、作業方法、辦理程序及應備書件等事項之辦法，由內

      政部會商財政部定之。本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依本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

      的之使用。但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

      使用。」復經同法第 48條、第 49條、第 50條、第 50條之 1

      、第 50條之 2及第 51條所明定。又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依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至第 51條之立法意

      旨，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同法第 42

      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

      、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則經最

      高行政法院 98年度判字第 1126號判決闡釋在案。另內政部

      基於都市計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職權，以 87年 6月 30日（



      87）臺內營字第 8772176號函釋：「主旨：關於都市計畫

      法所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疑義乙案，請查照轉行

      。說明：……二、查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至第 51條之立法意旨，係指依同

      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同法第 42條規定劃設之

      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

      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已取得或非留供各事

      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仍非

      屬公共設施保留地。……」該函釋對於「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定義，依都市計畫法第 48條至第 51條立法意旨所為「

      一致性」闡釋，核與前開說明無違，自得予以適用。是經

      都市計畫劃設為市場用地者，在未經公用事業機構依法予

      以徵收或購買，或由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依徵

      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取得前，即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本件系爭建築物坐落於改制前臺中縣○○鎮○○段 1007地

      號及 1007-2地號土地上，經 64年 6月 21日○○鎮擴大都市

      計畫核定案編定市場用地及商業區，均未經改制前臺中縣

      政府或○○鎮市公所依徵收、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式取

      得，為兩造所不爭執，復有臺中縣○○鎮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單在卷

      可稽（參見訴願卷第 28頁至第 29頁、本院卷第 218頁至第

      221頁），依照上開說明，自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合先敘

      明。

（二）次按，行為時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依本法指定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但得繼續

      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其於 62年 9

      月 6日修正前為同法第 47條，本文為「依本法指定公共設

      施保留地，不得為妨礙都市計劃之使用；但在興辦公共設

      施前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依當時修正草案分條說明：

      「將現行法第 47條中『妨礙都市計畫之使用』修正為『妨

      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以求明白具體而利實施。並准許

      改變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以利施行。」有立法院公報

      第 62 卷第 65期院會議紀錄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 200頁



      ）。按實施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原則上應依照指定目

      的為使用，此觀都市計畫法第 6條及第 51條之規定甚明。

      但因在都市計畫實施之前，經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已有

      原來之用途，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既有之權益，故上開法

      律特別規定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

      用。可見，「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均屬實施都市計畫應依照指定目的為使用之例外。又「

      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既非「指定目的之使用」，則

      依照「原則從寬、例外從嚴」之法理，並參酌前揭修法說

      明，自應指容許逐漸改變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尚不允

      許於改變為妨礙較輕之使用後，再改為妨礙較重之使用，

      否則豈非給予土地所有權人方便之門，任意遊走於原來使

      用與初次變更之妨礙目的較輕使用之間而形成法律漏洞，

      此將不利於條文當中有關「不得為妨礙其指定目的之使用

      」限制之貫徹。

（三）另按，零售市場管理條例第 3條規定：「本條例所稱零售

      市場（以下簡稱市場），指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或非都市土地之甲、乙、丙種

      建築用地，以零售及劃分攤（鋪）位方式，供蔬、果、魚

      、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之營業場所。」經查，系

      爭建築物前經內政部於 44年 10月 24日核定東勢都市計畫時

      ，即坐落在改制前臺中縣○○鎮○○段 1007地號部分市場

      用地部分商業區土地上，並經營作戲院使用，迄至 64年 6

      月 21日發布施行「○○鎮擴大都市計畫」，上開○○段

      1007地號經分割為 1007市場用地及 1007-2地號商業區；其

      間，在原告於 98年 4月 9日設立金晟小吃店（原登記之營業

      項目為餐館業、飲酒店業、菸酒零售業，於 98年 12 月 17

      日申請增加經營視聽歌唱業）之前，系爭建築物曾先後經

      營金城商店（56年 3月 23日設立，登記之營業項目為糖果

      零售）、玉城飲料店（82年 5月 11日設立，登記之營業項

      目為冷熱飲料買賣零售）、田喬小吃店（95年 4月 25 日設

      立，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餐館業）、大道小吃店（97年 12月

      23日設立，登記之營業項目為餐館業、飲酒店業、菸酒零



      售業）等情，為兩造所所不爭執，並有臺中縣○○鎮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及臺中縣政府營

      利事業登記證、臺中縣政府營利事業登記聯合櫃臺作業審

      查表、臺中縣政府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答覆書、

      商業登記申請書、便簽、臺中縣政府營利事業統一發證設

      立變更登記申請書、房屋使用同意書及商業登記資料附卷

      可稽（參見訴願卷第 28頁至第 29頁、本院卷第 97頁、第 10

      2頁至第 122頁、第 131頁至第 140頁）。依照市場用地之指

      定目的使用而言，「戲院」、「視聽歌唱業」、「飲酒店

      業」、「餐館業」均不符市場用地指定作零售及劃分攤（

      鋪）位方式，供蔬、果、魚、肉類及其他民生用品集中零

      售之特定目的。又參照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

      2條第 2項建築物使用類組之使用項目表規定（參見本院卷

      第 149頁），戲院為 A1類組，視聽歌唱場所為 B1類組，餐

      廳及飲食店為 B3類組，雖「飲酒店業」、「餐館業」較「

      戲院」、「視聽歌唱業」之妨礙較輕，但如已作「飲酒店

      業」、「餐館業」後再改作「視聽歌唱場」使用，則屬將

      妨礙較輕之使用改為妨礙較重之使用。本件系爭場所既經

      改變原來戲院之使用，而先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餐廳及飲

      食店使用，已如前述，則原告再改為妨礙目的較重之視聽

      歌唱業使用，依照上開說明，自為法所不許，被告認定原

      告業已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之規定，尚非無據。雖原告

      不否認上開系爭建築物之使用情形，但主張「被告提供的

      歷年來商業登記可能有漏掉，這中間來有作溜冰場，溜冰

      場不能開了後就作莎士比亞飲料店，莎士比亞飲料店時就

      是作自助式包廂的 KTV，到 921地震後我承租時改成餐館，

      到鳳姐小吃店時就發生這件事情，那時有女服務生坐檯，

      到最後沒有人敢租，我自己經營歌唱視聽就沒有女服務生

      坐檯，就純粹唱歌。」云云。經查，系爭建築物既有上開

      改變原來戲院之使用後，再依序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餐廳

      及飲食店使用，及改為妨礙目的較重之視聽歌唱業使用等

      情，自已違反行為時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之規定，其間縱有

      再經營其他如溜冰場及飲料店等營業項目，仍不影響其有



      「改變為妨礙較輕之使用後，再改為妨礙較重之使用」之

      歷程。因此，原告之上節主張，尚難作為有利原告事實之

      認定。

（四）原告復主張「本建物在未都市計畫前，即存有合法建物，

      96年土地才被逕為分割為二，有商業區、有市場預定地，

      1棟合法建築物竟坐落在 2筆不同使用分區管制之土地上，

      何來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之規定。且原告迄今並以配合

      政府政策協力於維持原狀之使用，未牴觸法令從事建造、

      修建、採取土石、變更地形等情事」云云。但查，都市計

      畫係依各種不同之目的劃設各種公共設施用地，並按其劃

      設指定之目的使用；另都市計畫劃設市場用地之目的，係

      為提供適當場所供民生用品集中零售，以增進市民活動之

      便利等，按閭鄰單位或居民分布情形適當配置，為前揭都

      市計畫法規定甚明。是行政機關衡量諸多行政目的及因素

      後，得就各種公共設施為妥適劃分。本案主管機關將系爭

      建築物分割商業區、市場用地，係基於都市計畫所為通盤

      考量，有其判斷餘地，應予尊重。另系爭建築物雖坐落商

      業區及市場用地之上，然商業區土地僅佔極少部分，有地

      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資比對（參見本院卷第 15

      3頁、第 218頁至第 221頁）。參照都市計畫法第 1條第 3條

      之規定，都市計畫法之意義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都市生

      活之經濟、交通、衛生、保安、國防、文教、康樂等重要

      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而言

      ，其制訂目的則為改善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

      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是有跨越二使用分區而無法區隔之

      建築物，其有關都市計畫之目的使用，在解釋上即應以其

      主要之土地使用分區為準，始能收到改善居民生活環境，

      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之立法目的。本件

      系爭建築物之主要部分既位於都市計畫市場用地範圍內，

      即應依該使用分區之指定目的為使用，雖本件土地屬公共

      設施保留地，仍有都市計畫法第 51條之適用，但仍不得違

      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之限制

      ，自不因有部分基地係位於商業區內而受影響，否則若謂



      有少部分基地屬於商業區，即不受市場用地使用分區所規

      範，豈非形成「有名無實」之漏洞？此絕非立法之本意。

      是故原告主張建築物坐落在 2筆不同使用分區管制之土地

      上，即無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之問題云云，即無足

      採。

（五）另按，行政法上之「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

      式上平等，而係指相同事物性質應為相同之處理，非有正

      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而言；如果事物性質不盡相同而

      為合理之各別處理，自非法所不許，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

      判字第 44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原告雖主張「97年 4月 28

      日臺中縣政府聯合稽查第一次稽查時，赴同址稽查，發現

      所有權人郭淑圓經該建物提供與使用人張瑞熾經營視聽歌

      唱業，故仍依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以同法第 79條

      及臺中縣處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

      處土地建築物所有權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但該案依據內政部 98年 5月 22日臺內訴字第

      0980070066號訴願決定書（案號：098100015）將該處分

      撤銷……原告與張瑞熾所經營小吃店乙案，僅負責人之差

      異，前述裁定訴願機關即內政部卻有相反之決議，著實令

      原告無法難以信服，一案有二判之情事。」云云。但查，

      上開訴願機關撤銷被告 97年 12月 16日府建城字第 09703492

      672號之行政處分，係以：「原處分機關未指明系爭建築

      物提供經營作『視聽歌唱業』使用是否該當於改為妨礙公

      共設施保留地指定作市場目的較輕或較重使用之規定，反

      以其與系爭建築物原來做戲院使用比較，認定訴願人以違

      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得繼續為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

      較輕之使用規定，則原處分機關認定違規事實涵攝都市計

      畫法第 51條構成要件規定歷程即有違誤……。」為由，亦

      即以被告事實未查明致法規構成要件涵攝歷程有誤撤銷該

      處分，並未否定事實經查明後之違法性。況該案僅是訴願

      管轄機關就不同個案（當事人不同）所為之見解，並不當

      然拘束行政機關或法院。從而，原告主張原處分「一案二

      判」（應指違反平等原則），顯係其個人對法律適用之誤



      解，洵非可採。

（六）另按，行政罰法第 7條第 1項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亦即，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若係出於故意或過失，即應加以處罰。

      本件原告明知系爭建築物係位於市場用地之使用分區上，

      不得違反「原來之使用」或「改為妨礙目的較輕之使用」

      之限制，且系爭建築物之前使用人張瑞熾經營視聽歌唱業

      ，業經被告以 97年 12月 16日府建城字第 09703492672號之

      行政處分裁罰，雖該處分嗣經訴願管轄機關撤銷，但其撤

      銷原因為事實未經查明致法規構成要件涵攝歷程有誤，並

      非否定在系爭建築物經營視聽歌唱業之違法性，竟猶繼續

      為妨礙目的較重之視聽歌唱業使用，縱無違反現行都市計

      畫法第 51條之故意，亦有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

      責任。從而，被告依同法第 79條第 1項及行為時臺中縣處

      理違反都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條規定，以原處

      分處原告最低額度罰鍰 60,000元，並勒令原告應於收到處

      分書之日起停止使用，經核既未逾越法定裁量範圍，且無

      與法律授權目的相違或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亦無

      消極不行使裁量權之裁量怠惰等情事，自難謂不法。

（七）至於原告訴稱「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36號理由書明文，

      『都市計畫既係預計二十五年內之發展情形而為訂定，依

      都市計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每五年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

      。其中公共設施保留地，經通盤檢討，如認無變更之必要

      主管機關本應儘速取得之，以免長期處保留狀態……等語

      。』……原告所經營之建物數十年來鄉鎮市公所及機關政

      府單位，無徵收、無開發，未有效利用土地，影響當地居

      民甚鉅，是否有牴觸憲法第 23 條規定，以及土地法第 214

      條『前條保留徵收之期間，不得超過三年，逾期不徵收，

      視為廢止。但因舉辦前條第一款或第四款之事業，得申請

      核定延長保留徵收期間；其延長期間，以五年為限。』上

      述建物受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已受限 55年之

      久，無任何實益，損害原告之權益。」云云。經查，上開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336號理由書意旨，核屬合憲非難之



      宣告，尚非法律規定。至於土地法第 214條所規定事項，

      係指同法第 213條保留徵收之情形，以「開闢交通路線、

      興辦公用事業、新設都市地域、國防設備」為限，本件應

      無適用餘地。況且，本件原告違反都市計畫法第 51條，應

      依同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加以處罰，要與地方政府是否辦

      理徵收無關，要難執為免罰之依據。因此，原告前揭主張

      ，要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違反行為時都市計畫法第 51條規定，事證明

    確，原處分依同法第 79條第 1項及行為時臺中縣處理違反都

    市計畫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規定，處原告 60,000元罰鍰，並

    勒令原告應於收到處分書之日起停止使用，其認事用法尚無

    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仍執前詞，訴請

    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

    與本判決所得心證及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

    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98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2　　日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茂  修

                                法  官　莊  金  昌

                                法  官　劉  錫  賢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9　　 月　　22　　日

                                書記官  莊  啟  明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0年版）第 619-635頁


